
个税汇算清缴常见问题解答 
1.哪些人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答：存在补、退税的人需要办理个税汇算清缴。 

（1）以下几种情形都有可能产生退税： 

①2021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额不足6万元，但预缴了个人所得税的； 

②2021 年有符合享受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预缴税款时没有申报的； 

③因年中就业、退职或者部分月份没有收入等原因，减除费用 6 万元、“三险一金”、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企业

（职业）年金以及商业健康保险扣除不充分的； 

④没有任职受雇单位，仅取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需要通过年度汇算办理各种税前扣除的； 

⑤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年度中间适用的预扣率高于全年综合所得年适用税率的； 

⑥预缴税款时，未申报享受或者未足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的，如残疾人减征个人所得税优惠等； 

⑦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但预缴税款时未办理扣除的。 

（2）以下两种情形都有可能产生应补税款： 

①在两个以上单位任职受雇并领取工资薪金，预缴税款时重复扣除了基本减除费用（5000 元/月）; 

②除工资薪金外，纳税人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各项综合所得的收入加总后，导致适用综合所

得年税率高于预扣率等。 

温馨提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或者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根据

税法规定可豁免申报且无须补缴税款。 

 

税法规定：工资薪金的收入额=收入 

劳务报酬所得的收入额=收入X80%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收入额=收入

X80% 稿酬所得的收入额=收入

X80%X70% 

2.登录“个人所得税”APP 后提示汇算清缴功能没开通怎么办？ 

答：2021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将于2022年3月1日开始，请先将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再重新登录即可解决。若身份为

学生，还需将“常住地”填写为珠海校区地址，汇繳地主管税务机关则自动匹配为“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

局”，即可进行汇算清缴。



3.年终奖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计税方式？ 

答：汇算清缴时分别勾选“单独计税”和“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进行试算，自行选择“应补税额”较低的方案。 

 
 

 

 
4.2021 年度有捐款等满足税前抵扣项目，当时没有报送抵扣，该如何补充？ 

答：我校师生通过暨南大学基金会完成的捐赠，将由基金会向财务处提供数据，在薪酬发放时进行抵减。若有其他捐款

，可在汇算清缴时对预填数据进行补充。报送时需了解受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捐赠凭证号、受赠单位名称，所

持捐赠凭据留存备查。 

注意：2021 年通过其他途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捐赠请及时补充。 

2020与2022年的捐赠不可以在2021年度汇算清缴进行抵扣。 

 

5.如果 2020年的专项附加扣除还没填写，能否直接汇算清缴？ 

答：可以。点击汇算清缴后，可在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中点击“新增”，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进行修改。 

 
 

6.什么是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如何抵扣？ 

答：根据税局规定，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大病医药费用支出可在限额内据实扣除。大病医疗的范围：纳税

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 万元的部分，在8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大病医疗专项扣除需要提供患者证件信息，并按照相关就医凭证据实填写，包含个人负担金额、医药费用总金额 

。公费医疗可通过我校公费医疗办公室查询相关明细；其他人员可通过医保局网站查询。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的资料包括：大病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复印件，或者医疗保障部门

出具的纳税年度医药费用清单等资料。 

注意：目前未将纳税人父母纳入大病医疗扣除范围。 

 
 



7.如果想核对校内收入的话，怎么操作？ 

答：登录“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薪酬查询系统”→“所得税月汇总”查询收入和纳税情况，与个人所得税 APP“收入纳

税明细查询”中的“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收入和已申报税额比对。教职工在暨南大学发放的所有收入从纳税角度来说

均为“工资薪金”；学生发放的所有收入均为“劳务报酬”。 

 
8.当时学校以“非居民”身份进行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现满足条件可转为“居民”身份进行汇算清缴吗？ 

答：可以，只要满足“居民”定义都可进行汇算清缴，且无需前往税局进行认定。若无境外所得，只需要按照税局指

引进行汇算清缴即可。 

居民个人的定义：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 

为居民个人。 

注意：我校证件为居民身份证的学生预扣预缴时均为居民个人！！ 

港澳台侨及外籍学生在我校以非居民个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9.申报准备时，为什么需要绑定银行卡？银行卡有什么要求吗？ 

答：2021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产生的补、退税都是直接在个人所得税APP 内通过银行卡完成，因此必须绑定本人的 

I 类储蓄卡。 

 
10. 劳务报酬、稿酬没有预填数据吗？ 

答：收入明细表预填时，只对“工资薪金所得、连续劳务（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进行

预填，普通劳务报酬和稿酬收入需自行添加或者查询导入。以“劳务报酬”为例，点击“劳务报酬”右侧箭头，进入

劳务报酬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后，可选择“查询导入”或者“手工填写”本人取得的劳务报酬。 

 



11.哪些商业健康险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 

答：《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规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

，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未获得税优识别码的商业健康保险，其支出金额不得税前扣除。个人购买的商业健

康险是否满足抵扣条件，请咨询保险经纪或保险公司。 

 
12.如何知道自己购买的养老保险是否为税延养老保险？ 

答：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广东暂无相关政策。 

 
13.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申报后，如若需要修改更正，如何操作，是否有时间限制？ 

答：缴款成功或发起退税申请后，若您发现错误需要修改，可通过更正申报进行处理。若退税进度显示 “税

务机关正在审核”，您也可撤销退税申请，作废原申报后重新申报。请在汇算清缴截止日期 6 月 30 日前完成修改

更正。如对填写资料不确定的，可以先点击保存，暂不提交，登陆后可继续填写和修改，待核实资料无误后再

提交申报。温馨提示：个税年度汇算申报完成后，可随时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服务”—“申报查询”—

“已完成”模块 

（或“我要查询”-“申报查询”-“已完成”）查看申报情况。 
 

14.“申诉”功能可以进行退税吗？ 

答：个税 APP 的“申诉”功能并不能进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补（退）税款，请不要点击。师生若发现在任

职受雇信息中存在与本人无任何关联的单位或公司信息，如确认为冒用信息，方可通过“申诉”功能进行处

理。 

 
税局咨询电话：12366 

财务办咨询电话：85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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